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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因創投業、電影、舞台劇等非採行永續經營模式的產業，不適宜採現行公司組織，為鼓勵資金得以挹注前開事業[1]，立法院於104年6月三
讀通過「有限合夥法」[2]。惟法案通過後至今，查經濟部有限合夥資料查詢網站，目前僅有九間有限合夥，其中「德商達佐有限合夥台灣分支
機構」及「德商斯德博傳動技術有限合夥台灣分支機構」為外國有限合夥於台灣設立之分支機構，其餘七間公司有影音產業或資訊服務業，並

無任何創業投資事業採用，實屬可惜[3]。

　 　 事實上，國外針對有限合夥組織此種型態組織，稅制上設有相關配套措施，如美國法採取稅捐轉付（pass through，另有稱此為單層課
稅）、德國則稱穿透原則（Transparenzprinzip），其二者名稱雖有異，惟核心思想均係將有限合夥營利所得歸屬於合夥人之所得[4]。然我國
在有限合夥法通過後，財政部發布函釋指出，因現行法制賦予有限合夥組織獨立法人格，應比照營利事業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5]。爰此，為落
實有限合夥法鼓勵新創之立法目的，行政院提出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1草案（下稱草案），引進外國法「穿透課稅原則」，即不對有限合夥
組織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待有限合夥組織營利所得各合夥人時，對各合夥人課徵所得稅，期待鼓勵創業投資事業採用有限合夥組織，加強對

新創事業之投資。

貳、新設立有限合夥組織之創業投資事業適用穿透課稅原則

一、要件及其適用效果

　(一)要件

　　依照草案第23條之1第3項之規定新設立有限合夥組織之創業投資事業適用「穿透課稅原則」應具備下列要件：

1.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設立之有限合夥組織之創業投資事業。
2. 設立起五年度約定出資總額、實收出資總額、累積投資新創事業公司之金額限制。

 合夥契約約定出資總額 實收出資總額 累積投資新創公司金額

設立當年度

3億元

✕ ✕

第二年度 ✕ ✕

第三年度 1億元 ✕

第四年度 2億元
達該事業當年度實收出資總額百分之三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第五年度 3億元

3. 資金運用於我國境內及投資於實際營運活動在我國境內之外國公司金額合計達其當年度實收出資總額50%。
4. 符合政府政策。
5. 中央主管機關逐年核定。
　(二)效果

　　依照草案第23條之1第3項規定適用之效果如下：

1. 有限合夥組織之創業投資事業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2. 有限合夥組織之合夥人獲盈餘分配時依下列方式課稅：
(1) 國內外之個人合夥人及營利事業合夥人盈餘分配比例依所得稅法徵免。
(2) 個人合夥人及國外營利事業合夥人就有限合夥分配證券交易所得部分免納所得稅。
二、採穿透課稅原則後與原稅捐制度之效益分析

　　Ａ國內個人、Ｂ國內營利事業、Ｃ國外營利事業共同設立甲有限合夥組織之創業投資事業，三人的盈餘分配分別為10%、80%及10%，而
甲結算之盈餘為100萬元（屬證券交易所得為80萬及非屬證券交易所得為20萬）。試問甲與Ａ、Ｂ、Ｃ應繳多少所得稅？

　(一)草案修正前適用所得稅法

1. 甲有限合夥之創業投資事業
應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100萬元(盈餘)-50萬[6])×12%(稅率)[7]＝6萬
2. Ａ國內個人
應申報綜所稅營利所得＝（100萬元－6萬）×10%(甲開立憑單淨額予Ａ)＋6萬÷2×10% (可扣抵稅額)＝9.7萬元
營利所得應納稅額＝9.15萬元×5%(稅率)＝0.485萬元
實際繳的所得稅＝0.485萬-6萬÷2×10% (可扣抵稅額) ＝0.1485萬元
3. Ｂ國內營利事業
所得稅法第42條，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不計入所得額課稅。
4. Ｃ國外營利事業
就源扣繳＝(100萬元-6萬元)×10%(盈餘分配率)×20%(就源扣繳率)＝1.88萬元
　(二)草案修正後採行穿透課稅

1. 甲有限合夥之創業投資事業
不計入所得稅。

2. Ａ國內個人
應納之稅額＝80萬元（非屬證券交易所得之分配）×10%(盈餘配率)×5%(綜合所得稅率)＝0.1萬元
3. Ｂ國內營利事業
所得稅法第42條，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不計入所得額課稅。
4. Ｃ國外營利事業
就源扣繳＝80萬元（非屬證券交易所得之分配）×10%(盈餘配率)×20%(就源扣繳率)＝0.4萬元
　　依照上面的案例，新設立有限合夥組織之創業投資事業在盈餘分配條件相同且同一課稅主體稅率相同之情形下，有限合夥組織及期股東採

穿透課稅原則享受的稅捐較為優惠：

 修正前 修正後

創投有限合夥組織 6萬 不計入

股

東

國內個人 0.185萬 0.1萬

國內營利事業 不計入 不計入

國外營利事業 1.88萬 0.4萬

小　　　　　計 8.065萬 0.5萬

參、結論

　　有限合夥採行穿透課稅原則後，相較採行公司制之課稅，可大幅減少稅捐負擔。同時，考慮到美國稅法（IRC）針對公司稅負，要求符合S
章之公司，便可採行「稅捐轉付」即直接歸戶，以股東所得為課稅客體[8]；德國則針對人合性商業組織之營利事業，採取「穿透原則」，得逕
自認定屬組織成員所得[9]等立法例下，產創草案第23條之1使創投事業有限合夥組織得採取穿透課稅，與外國法接軌並突破現行所得稅之稅
制，殊值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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